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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自2006年初版以来，历经多次改版重印，在考生中树立了骄人的口碑，深得信赖，几年来
帮助众多考生顺利通过司法考试。
考生的成绩与信任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和鞭策。
　　专家经验和考生反馈告诉我们，做题是掌握法条和知识点并进而顺利通过司法考试的最佳途径。
一套洞悉命题趋势、紧扣考试要求、全面覆盖考点、强化突出重点的题解书作用非同凡响。
　　总结考试规律、吸纳考生经验。
2012年我们继续约请高分通过司法考试，有着深厚法学功底和丰富司法考试辅导经验，并深谙司法考
试命题规律的著名法学院校教师和法学博士等，编写全新修订版《国家司法考试同步训练题解》（共
九本）。
　　新　依据最近一年司考重难点变化设计习题，所有习题的答案均依据最新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进行解析。
　　全　习题覆盖大纲所列举的考试要点，根据难易程度的不同标注星级，突出重难点，最高为，并
在解析上从不同角度加深对相关法条和知识点的理解。
　　精　题目经过层层筛选，具有典型代表性，帮助考生明确复习重点，着力演练。
　　细　每题均提炼出准确的考点，并对习题答案进行详细梳理与解析，向考生呈现解题思路与全貌
。
　　特　将客观题与主观题分开排版，更加符合考生复习思维和考试要求。
　　巧　设置参考答案速查，方便考生自我测验。
　　本套题解与我社《2012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通》（共九本）丛书学科对应、相得益彰，在教材
式复习的同时实现同步式题库训练，强化理解与忆记，推荐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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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客观题一、刑法总论第1课刑法概说第2课犯罪概述第3课犯罪构成第4课排犯罪的事由第5课
故意犯罪形态第6课共同犯罪第7课单位犯罪第8课罪数第9课刑罚概说第10课刑罚体系第11课刑罚的裁
量第12课刑罚的执行第13课刑罚的消灭二、刑法分论第14课危害国家安全罪第15课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16课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17课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18课侵犯财产罪第19课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20课危害国防利益罪第21课贪污贿赂罪第22课渎职罪第23课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二部分 主观题综合案例分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法同步训练题解>>

章节摘录

版权页：9.【答案】DI考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解析】依照刑法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
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可见如果可以认定胡某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那么即使该集团中某成员的犯罪行为并不被胡某所知
晓，也不影响将该罪行归责于胡某。
刑法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观恶性突出，且对于集团的各种具体犯罪
有一种概括的故意，另外在实践中首要分子往往躲在幕后，若坚持其仅对知情或者参与的罪行负责会
导致首要分子往往逍遥法外。
在本案中，胡某纠集李某等人成立“威虎会”，而对于所谓的“威虎会”来说，犯罪就是集团存在的
目的和根据，所以可认定该集团为犯罪组织，另外成员超过3人，成员比较固定，依法可以认定为犯
罪集团。
而胡某作为集团的组建者和领导者，显然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所有成员实施
的抢劫、伤害和杀人案件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D正确。
当然，判断首要分子是否对某犯罪负责时，还要看该犯罪行为是否可以包含在犯罪集团的犯罪敌意之
内，若不能则即使是首要分子也无需为其负责，因为这是罪责自负原则的应有之义。
例如一个典型的盗窃集团，若某个行为人盗窃之外还实施了强奸行力，首要分子也不用为强奸行为承
担责任。
10.【答案】D【考点】首要分子的概念；首要分子与主犯的关系【解析】《刑法》第97条规定：“本
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由此可见，首要分子包括上述两种人。
选项A认为“首要分子只能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人”，选项B认为“首要分子只能是在聚众犯罪中起
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显然是错误的。
选项C和D涉及首要分子与主犯的关系。
首要分子原则上属于主犯，也有例外，主要是在聚众犯罪的情形中，即刑法明确规定对某些聚众犯罪
仅仅处罚首要分子而不处罚其他参加者，如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在首要分子就是一
人的情况下，是不存在所谓主犯的。
所以选项C错误，选项D正确。
11.【答案】C。
【考点】共同犯罪的故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解析】首先，依照刑法理论的通
说，事先通谋，约定为他人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赃物的，应当以共同犯罪论处。
在本案中，李某对于沈某和张某的盗窃行为是知情的，同时在主观上至少有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而
在客观上李某也帮助实施了运送赃物的行为。
尽管运送赃物的行为并非盗窃罪的实行行为，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共同犯罪的成立并不要求所有的行
为人都实施了犯罪的实行行为。
之所以将事先通谋的情形特别强调，是因为只有这样李某的存在才能在盗窃罪的发生过程中发挥作用
，正是因为有李某运送转移赃物，沈某和张某才可以大胆的实施盗窃，凭借沈某和张某的实行行为，
李某与最终的盗窃结果发生了因果关系。
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并不会因李某没有参与分赃而受到影响。
所以应认定李某构成了盗窃罪的共犯。
其次，在构成盗窃罪共犯的同时，李某运送赃物的行为似乎也涉嫌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
收益罪。
但是既然李某已经成为盗窃罪的共犯，其转移赃物的行为也就构成了事后的不可罚行为，否则就是对
李某的一个行为进行双重评价。
因此答案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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